
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九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二次专项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和《恒立实业发

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章程》）等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恒立实

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2

年第二次专项会议拟审议的有关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，现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构成管理层收购的事前认可

意见 

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员工

或者其所控制或者委托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，拟通过对上市公司收购的方式取得上市公

司控制权的，构成管理层收购。根据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2022

年第一次专项会议决议，公司拟向特定对象深圳市新恒力科技发展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)

和盐城古晟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合计非公开发行数量不超过 12,600.00 万股（含本

数）A 股股票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2,290.00 万元（含本数）（以下简称“本次非公开

发行”）。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，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，公司董事长马伟进先生

将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构成管理层收购。 

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人数的比例不低于二分之一；公司已按照《上市公司

收购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分别聘请评估机构和独立财务顾问，评估机构对公司股东全部权

益价值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，独立财务顾问就本次管理

层收购出具了专业意见。 

本次收购资金来源、管理层收购符合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规定的条件和批准程

序，收购条件公平合理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，不会对上市公司

产生不利影响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同意将《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构成管

理层收购的议案》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

二、关于《董事会关于公司管理层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》的事前认可意见 

根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，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，公司董事长马伟进先生将成

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构成管理层收购。公司

董事会已编制《董事会关于公司管理层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》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同意将《关于<董事会关于公司管理层收

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>的议案》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三、关于修订《公司章程》的事前认可意见 

公司此次对《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相应条款进行修订，符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《上市公司章

程指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

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同意将《关于

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 

独立董事：王达、王幸辉、黄威 

2022 年 10 月 27 日 


